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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本次

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项目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

的自查报告的专项核查意见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国海证券”或“独立财务顾问”)作

为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威华股份”或“公司”、“上市公

司”)重大资产重组暨关联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证

券法》、《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管理办法》、《公开发行证券的公司信息

披露内容与格式准则第 26 号—上市公司重大资产重组（2018 年修订）》

《关于规范上市公司信息披露及相关各方行为的通知》等文件的规定，国海

证券作为本次交易的独立财务顾问，对上市公司本次交易相关内幕信息知情

人买卖股票的自查报告进行了核查，具体如下： 

一、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自查期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的自查期间为上市公司首次披露重组事项

或就本次重组申请股票停牌前6个月至重组报告书披露之前一交易日止

（2019年12月12日至2020年8月25日，以下简称“自查期间”）。 

 

二、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 

 

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知情人核查范围为： 

1、威华股份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控股股东、实际控制人； 

2、交易对方及其董事、高级管理人员及其他相关人员； 

3、标的公司及其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等知情人员； 

4、本次交易聘请的中介机构及其经办人员； 

5、其他内幕知情人员； 

6、前述自然人核查对象的直系亲属，包括父母、配偶、成年子女。 

 

三、被核查对象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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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相关自查主体出具的自查报告及买卖股票说明，上述自查范围内的

主体在自查期间内存在交易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形如下： 

序号 证券账户姓名 身份关系 交易日期 
买入数量

（股） 

卖出数量

（股） 

1 姚娟英 盛屯集团一致行动

人 

2020/5/28 236,000 0 

2 姚娟英 2020/6/24 17,764,000 0 

3 赖鑫云 宏瑞泽实业监事俞

艳梅的配偶 

2020/6/23 100 0 

4 赖鑫云 2020/7/7 0 100 

5 国通信托·紫

金 9 号集合资

金信托计划 

盛屯集团的一致行

动人 

2020/5/28 0 236,000 

6 2020/6/24 0 17,764,000 

7 

深圳市盛屯稀

有材料科技有

限公司 

盛屯集团控股子公

司 
2020/8/18 10,834,711 0 

8 

成都蓉璞科技

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盛屯集团的一致行

动人 
2020/8/18 0 10,834,711 

2020 年 6 月 29 日，威华股份披露《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结构调整的提示性公告》，2020 年 5 月 28 日和 2020 年 6 月 24 日，盛

屯集团的一致行动人国通信托﹒紫金 9 号集合资金信托计划分别将其持有的

236,000 股和 17,764,000 股公司股票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转让给姚娟英女

士，上述转让股份数量合计为 18,000,000 股（占公司总股本的 2.42%）。 

2020 年 8 月 19 日，威华股份披露《关于公司控股股东及其一致行动人

持股结构调整的提示性公告》，2020 年 8 月 18 日，盛屯集团的一致行动人

成都蓉璞将其持有的 10,834,711 股公司股票通过大宗交易的方式转让给盛

屯集团控股子公司盛屯稀有材料，占公司总股本的 1.46%。 

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姚娟英、盛屯集团出具声明与承诺：

“本人/本公司承诺，本人/本公司从未通过任何非公开渠道探听以及利用任

何内幕信息进行威华股份股票买卖和为自身谋取利益，也未向任何第三方透

露威华股份的任何内幕信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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针对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俞燕梅、赖鑫云出具说明，买卖上市公

司股票的行为系基于对上市公司的研究及股票二级市场行情的独立判断所进

行的，不存在利用本次出售资产事项的内幕信息进行交易的情形，本人愿为

所做承诺的真实性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除上述情况外，在自查期间，本次重组核查范围内的相关机构及人员不

存在其他买卖威华股份（股票代码：002240）股票的情况，本次重组内幕

信息知情人亦不存在泄露本次重组内幕信息以及利用本次重组信息进行内幕

交易的情形。 

四、独立财务顾问核查意见 

根据自查范围内本次交易相关方及其有关人员出具的《自查报告》、相

关方出具的声明及承诺，独立财务顾问经核查认为：上述内幕信息知情人在自

查期间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行为不属于利用本次交易的内幕信息进行的内幕交易

行为，对本次交易不构成实质影响；除上述情况外，自查范围内的其他内幕信

息知情人在自查期间均不存在买卖上市公司股票的情况。 

 

（以下无正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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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页无正文，为《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关于广东威华股份有限公司关于

本次重大资产出售暨关联交易项目相关内幕信息知情人买卖股票情况的自查

报告的专项核查意见》之签字页） 

 

 

 

 

 

 

 

 

国海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0 年   月   日 

 

 

 

 

财务顾问主办人： 

   

 林举  杨祎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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